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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本公告並不
構成在美國購買或認購證券的任何要約或招攬或其一部份。證券並無亦不會
根據1933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證券法」）或於美國任何州或其他司法權區的
任何證券監管機構登記。證券根據證券法S規例於美國以外地區發售及出售，
而除非根據證券法登記或獲豁免登記，否則不得在美國提呈或出售。概不會於
美國或有關提呈發售受限制或禁止的任何其他司法權區進行公開發售。於美
國公開發售的任何證券將以招股章程形式進行，有關招股章程可向本公司索
取，並將載有關於本公司及管理層的詳細資料以及財務報表。本公司無意於美
國登記任何部分提呈發售。

HYDOO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毅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96）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本公司未償還 157,000,000美元12%2020年
到期優先票據的交換要約的結果

 (ISIN: XS1809865378)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

部刊發本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有關交
換要約及同時發行新票據的公告（「該等公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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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票據的交換要約的結果

交換要約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四時正（倫敦時間）屆滿。本公司謹此
知會合資格持有人，於交換屆滿期限，現有票據111,673,000美元（佔現有票據未
償還本金總額約 71.13%）已根據交換要約有效提交作為交換並已獲接納。

就提交作為交換的現有票據而言，在交換要約的先決條件獲達成或豁免的規
限下，在交換要約中有效接納及進行交換的現有票據合資格持有人將於結算
日收到交換代價。

合資格持有人可透過交換網站（https://sites.dfkingltd.com/hydoo）獲得電子格式的交
換要約備忘錄及交換要約的相關公告。

本公司將於定價日後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就新票據及同時發行新票據（如
有）的最終定價詳情作出進一步公告。

股東、現有票據持有人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交換要約及同時發行新票據仍

須待交換要約備忘錄所載及該等公告概述有關交換要約及同時發行新票據之

先決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後，方告完成。現時未能保證交換要約及同時發行新票

據將會完成，而本公司保留修改、撤銷或終止交換要約及同時發行新票據之權

利（不論是否附有條件）。

本公司可全權決定修訂或豁免交換要約及同時發行新票據之若干先決條件。

由於交換要約及同時發行新票據可能會亦可能不會進行或完成，股東、現有票

據持有人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或現有票據時務請審慎行事。

於若干司法權區派發本公告可能受法律所限制。獲得本公告的人士須自行了解

並遵守有關限制。由於 閣下根據S規例屬美國境外的非美籍人士，故此向 閣
下提供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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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 交換要約僅適用於屬非美籍人士（定義見S規例）及處於美國境外的
投資者，而美籍人士（定義見S規例）、為美籍人士之利益或代表其行事之人士
及身處美國之人士不獲准在交換要約中提交現有票據。

承董事會命
毅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王再興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再興先生、蔡鴻文先生、曾雲樞先生及王
德文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立華先生、林智遠先生及岳崢先生。


